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北簡字第1183號

原      告  嘉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訴訟代理人  宋明龍  

被      告  黃麗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孫銘豫律師

            殷樂律師

            賴侑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22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肆佰壹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潘重珠積欠債務，不為履行清償，經本院

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538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

件）審理，於民國114年7月7日製作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

表），分配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67,130元，由被告黃麗

香分配167,130元，原告分配0元。惟原告否認被告對訴外人

潘重珠有系爭分配表所載金額債權存在，又分配表異議之訴

本質上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由主張債權

存在者負舉證之責，而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以他債權人聲

明參與分配之債權不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

41條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本質上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

存在訴訟之性質，須於確認該有爭議之債權不存在後，始得

為剔除該債權於分配表外之形成判決，依舉證責任分配法

則，應由主張該債權存在之被告負舉證之責。爰依強制執行

法第41條之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並聲明：系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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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於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

費33,426元及次序2【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133,704元

應予以剔除，分配表應重新分配。

二、被告辯稱：原告所爭執之債權應為系爭分配表次序1、2之執

行費債權，被告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89年度票字第520號民

事裁定及90年度促字第5386號支付命令(以下合稱系爭執行

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依系爭執行名義所載之標的金額，

先行繳納執行費35,000元及14萬元，縱認系爭執行名義所載

之債權均不存在，被告亦已繳納執行費，被告對訴外人潘重

珠仍有系爭分配表次序1、2之執行費債權存在；被告係因於

89年起對訴外人潘重珠強制執行其薪資債權，直至107年因

訴外人潘重珠退休後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故被告於107年9

月4日始聲請換發債權憑證，被告既有開始執行行為，則時

效自應中斷，債權並未罹於時效；被告所持前揭支付命令執

行名義係於90年即告確定，應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

條之規定，與確定判決生同一之效力，原告係針對支付命令

成立前存在之事由予以爭執，與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事由不

符，原告提起本訴即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訴外人潘重珠積欠原告債務，經系爭執行事件製作

系爭分配表，分配款共計167,130元，由被告黃麗香分配16

7,130元，原告分配0元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本院強制執行金

額分配表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頁），並為被告所不

爭執，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系爭執行事件製作之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清

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33,426元及次序2【清償債務】所

分配之執行費133,704元應予以剔除云云，惟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系爭分配表之次序1分配予

被告之金額33,426元，及次序2分配予被告之金額133,704

元，均係執行費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確於系爭執

行事件繳納前揭執行費等情，亦為原告所不爭執，按債權人

因強制執行而支出之費用，得求償於債務人者，得準用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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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第91條之規定，向執行法院聲請確定其數額；前項費

用及其他為債權人共同利益而支出之費用，得求償於債務人

者，得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強制執行法第29條有明

文之規定，被告既於系爭執行事件依系爭執行名義之金額繳

納執行費，揆諸前揭規定，系爭分配表就被告之執行費優先

分配，並無違誤，原告前揭請求，並無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之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

訴，請求系爭執行事件製作之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清

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33,426元及次序2【清償債務】所

分配之執行費133,704元應予以剔除，分配表應重新分配，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予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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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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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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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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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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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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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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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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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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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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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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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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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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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北簡字第1183號
原      告  嘉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訴訟代理人  宋明龍  
被      告  黃麗香  


訴訟代理人  孫銘豫律師
            殷樂律師
            賴侑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肆佰壹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潘重珠積欠債務，不為履行清償，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538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審理，於民國114年7月7日製作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分配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67,130元，由被告黃麗香分配167,130元，原告分配0元。惟原告否認被告對訴外人潘重珠有系爭分配表所載金額債權存在，又分配表異議之訴本質上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由主張債權存在者負舉證之責，而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以他債權人聲明參與分配之債權不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本質上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於確認該有爭議之債權不存在後，始得為剔除該債權於分配表外之形成判決，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由主張該債權存在之被告負舉證之責。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之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並聲明：系爭執行事件於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33,426元及次序2【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133,704元應予以剔除，分配表應重新分配。
二、被告辯稱：原告所爭執之債權應為系爭分配表次序1、2之執行費債權，被告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89年度票字第520號民事裁定及90年度促字第5386號支付命令(以下合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依系爭執行名義所載之標的金額，先行繳納執行費35,000元及14萬元，縱認系爭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均不存在，被告亦已繳納執行費，被告對訴外人潘重珠仍有系爭分配表次序1、2之執行費債權存在；被告係因於89年起對訴外人潘重珠強制執行其薪資債權，直至107年因訴外人潘重珠退休後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故被告於107年9月4日始聲請換發債權憑證，被告既有開始執行行為，則時效自應中斷，債權並未罹於時效；被告所持前揭支付命令執行名義係於90年即告確定，應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條之規定，與確定判決生同一之效力，原告係針對支付命令成立前存在之事由予以爭執，與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事由不符，原告提起本訴即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訴外人潘重珠積欠原告債務，經系爭執行事件製作系爭分配表，分配款共計167,130元，由被告黃麗香分配167,130元，原告分配0元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本院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系爭執行事件製作之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33,426元及次序2【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133,704元應予以剔除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系爭分配表之次序1分配予被告之金額33,426元，及次序2分配予被告之金額133,704元，均係執行費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確於系爭執行事件繳納前揭執行費等情，亦為原告所不爭執，按債權人因強制執行而支出之費用，得求償於債務人者，得準用民事訴訟法第91條之規定，向執行法院聲請確定其數額；前項費用及其他為債權人共同利益而支出之費用，得求償於債務人者，得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強制執行法第29條有明文之規定，被告既於系爭執行事件依系爭執行名義之金額繳納執行費，揆諸前揭規定，系爭分配表就被告之執行費優先分配，並無違誤，原告前揭請求，並無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之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請求系爭執行事件製作之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33,426元及次序2【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133,704元應予以剔除，分配表應重新分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予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北簡字第1183號

原      告  嘉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訴訟代理人  宋明龍  

被      告  黃麗香  



訴訟代理人  孫銘豫律師

            殷樂律師

            賴侑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22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肆佰壹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潘重珠積欠債務，不為履行清償，經本院

    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538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

    件）審理，於民國114年7月7日製作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

    表），分配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67,130元，由被告黃麗

    香分配167,130元，原告分配0元。惟原告否認被告對訴外人

    潘重珠有系爭分配表所載金額債權存在，又分配表異議之訴

    本質上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由主張債權

    存在者負舉證之責，而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以他債權人聲

    明參與分配之債權不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

    41條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本質上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

    存在訴訟之性質，須於確認該有爭議之債權不存在後，始得

    為剔除該債權於分配表外之形成判決，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

    ，應由主張該債權存在之被告負舉證之責。爰依強制執行法

    第41條之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並聲明：系爭執行事

    件於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3

    3,426元及次序2【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133,704元應

    予以剔除，分配表應重新分配。

二、被告辯稱：原告所爭執之債權應為系爭分配表次序1、2之執

    行費債權，被告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89年度票字第520號民

    事裁定及90年度促字第5386號支付命令(以下合稱系爭執行

    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依系爭執行名義所載之標的金額，

    先行繳納執行費35,000元及14萬元，縱認系爭執行名義所載

    之債權均不存在，被告亦已繳納執行費，被告對訴外人潘重

    珠仍有系爭分配表次序1、2之執行費債權存在；被告係因於

    89年起對訴外人潘重珠強制執行其薪資債權，直至107年因

    訴外人潘重珠退休後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故被告於107年9

    月4日始聲請換發債權憑證，被告既有開始執行行為，則時

    效自應中斷，債權並未罹於時效；被告所持前揭支付命令執

    行名義係於90年即告確定，應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

    條之規定，與確定判決生同一之效力，原告係針對支付命令

    成立前存在之事由予以爭執，與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事由不

    符，原告提起本訴即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訴外人潘重珠積欠原告債務，經系爭執行事件製作

    系爭分配表，分配款共計167,130元，由被告黃麗香分配167

    ,130元，原告分配0元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本院強制執行金

    額分配表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頁），並為被告所不

    爭執，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系爭執行事件製作之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清

    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33,426元及次序2【清償債務】所

    分配之執行費133,704元應予以剔除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系爭分配表之次序1分配予被

    告之金額33,426元，及次序2分配予被告之金額133,704元，

    均係執行費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確於系爭執行事

    件繳納前揭執行費等情，亦為原告所不爭執，按債權人因強

    制執行而支出之費用，得求償於債務人者，得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91條之規定，向執行法院聲請確定其數額；前項費用及

    其他為債權人共同利益而支出之費用，得求償於債務人者，

    得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強制執行法第29條有明文之

    規定，被告既於系爭執行事件依系爭執行名義之金額繳納執

    行費，揆諸前揭規定，系爭分配表就被告之執行費優先分配

    ，並無違誤，原告前揭請求，並無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之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

    ，請求系爭執行事件製作之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清償

    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33,426元及次序2【清償債務】所分

    配之執行費133,704元應予以剔除，分配表應重新分配，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予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北簡字第1183號

原      告  嘉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訴訟代理人  宋明龍  

被      告  黃麗香  



訴訟代理人  孫銘豫律師

            殷樂律師

            賴侑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肆佰壹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潘重珠積欠債務，不為履行清償，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538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審理，於民國114年7月7日製作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分配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67,130元，由被告黃麗香分配167,130元，原告分配0元。惟原告否認被告對訴外人潘重珠有系爭分配表所載金額債權存在，又分配表異議之訴本質上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由主張債權存在者負舉證之責，而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以他債權人聲明參與分配之債權不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本質上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於確認該有爭議之債權不存在後，始得為剔除該債權於分配表外之形成判決，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由主張該債權存在之被告負舉證之責。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之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並聲明：系爭執行事件於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33,426元及次序2【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133,704元應予以剔除，分配表應重新分配。

二、被告辯稱：原告所爭執之債權應為系爭分配表次序1、2之執行費債權，被告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89年度票字第520號民事裁定及90年度促字第5386號支付命令(以下合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依系爭執行名義所載之標的金額，先行繳納執行費35,000元及14萬元，縱認系爭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均不存在，被告亦已繳納執行費，被告對訴外人潘重珠仍有系爭分配表次序1、2之執行費債權存在；被告係因於89年起對訴外人潘重珠強制執行其薪資債權，直至107年因訴外人潘重珠退休後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故被告於107年9月4日始聲請換發債權憑證，被告既有開始執行行為，則時效自應中斷，債權並未罹於時效；被告所持前揭支付命令執行名義係於90年即告確定，應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條之規定，與確定判決生同一之效力，原告係針對支付命令成立前存在之事由予以爭執，與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事由不符，原告提起本訴即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訴外人潘重珠積欠原告債務，經系爭執行事件製作系爭分配表，分配款共計167,130元，由被告黃麗香分配167,130元，原告分配0元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本院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系爭執行事件製作之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33,426元及次序2【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133,704元應予以剔除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系爭分配表之次序1分配予被告之金額33,426元，及次序2分配予被告之金額133,704元，均係執行費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確於系爭執行事件繳納前揭執行費等情，亦為原告所不爭執，按債權人因強制執行而支出之費用，得求償於債務人者，得準用民事訴訟法第91條之規定，向執行法院聲請確定其數額；前項費用及其他為債權人共同利益而支出之費用，得求償於債務人者，得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強制執行法第29條有明文之規定，被告既於系爭執行事件依系爭執行名義之金額繳納執行費，揆諸前揭規定，系爭分配表就被告之執行費優先分配，並無違誤，原告前揭請求，並無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之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請求系爭執行事件製作之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33,426元及次序2【清償債務】所分配之執行費133,704元應予以剔除，分配表應重新分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予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